
改善勞工每週工作雖然未超過40小時，卻可
能被要求上6天班的現象 

落實週休二日 

 勞工若是休息日被要求上班，就
視為加班，加班會被計入延長工
時總數。 

 雇主不能要求勞工於例假日上班。
(除非遭遇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) 

雇主若刻意安排前5日單日排班少
於8小時，星期六勞工就有可能被
要求上班。 

為何要修正勞動基準法? 



週休二日+一例一休=雙贏解決方案 

每週不超過40小時正常工時，有些企業會怎麼做… 

未達到        週休二日的目標 



  增加勞工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費 
  降低雇主要求休息日加班誘因 

一例一休 勞資雙贏 

「1例1休」勞資雙方仍保有休息日
加班的選項，惟須受兩項規範箝制： 

 若皆為例假，同事請假代班或
企業趕單時，將短少協議加班
的彈性。且各國皆無2天例假的
規定。 

 依《公務員服務法》公務員兩天
例假均可出勤，不限理由，與勞
工例假日原則上不可出勤定義不
同。 

 「工資成本」-休息日出勤4小時
以內以4小時計，逾4小時至8小時
以內以8小時計，前2個小時加班
費另給予1  ，第3個小時起加班
費另給予1  。雇主成本增加，降
低要求勞工出勤誘因。 

 「工時安排」-休息日出勤納入
延長工時總數(46H)計算，可避
免雇主濫用。 

為何要修正勞動基準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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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勞工 

例假、休息日有何差異？ 

公務人員 

出勤要件受嚴格要求 





出勤權益 

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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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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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勤要件  出勤要件有協商空間 

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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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 
例假 

勞基法
例假 ≠ 



國定假日全國一致 

為何要修正勞動基準法? 

 

 



   



勞工月薪36,000元，一日工資為1,200元，每小時工資為150元。勞工
於某休息日出勤工作8小時 

修法後3,100元 > 現行規定1,900元 

假設 

休息日出勤的加班費試算 

  

  

 

 

 

  

 



有哪些條文將要修正? 

勞動基準法第24條 

修法方向 

休息日出勤工資，二小時內按平日每小時工資額另給予一又
三分之一，第三小時起另給予一又三分之二。 
四小時以內者，以四小時計；逾四小時至八小時以內者，以
八小時計；逾八小時至十二小時以內者，以十二小時計。 



有哪些條文將要修正? 

勞動基準法第36條 

修法方向 
勞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二日之休息，其中一日為例假，一日
為休息日，將休息日出勤的時數，納入延長工時總數計算。 







有哪些條文將要修正? 

勞動基準法第37條 

修法方向 
在未損及勞工休假權益的前提下，將國定假日回歸內政主管
機關有關規範辦理，讓休假日達成全國一致的目標。 

勞動基準法第86條 

明訂本次修正條文之實施日期。 


